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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 明 学 院 教 务 处 
 

教研〔2017〕11 号 

 

昆明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与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号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

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41 号令）以及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云办发﹝2015﹞

40 号）和《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

施意见》（云教高﹝2015﹞115 号）精神，倡导和鼓励大学生发展个

性，积极参与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学科竞赛等各类创新创业活动，

激发和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、创业意识和实践能力，提高大学生人

文素养、科学素质和艺术审美修养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创新创业学分是指全日制本专科科学生在校期间，以学

校学生名义参加课外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并获得成果者，按规定获得的

学分。 

第三条  为规范创新创业学分的认定和管理，根据《昆明学院

2016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指导意见》（昆院教﹝2016﹞12 号），

建立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标准和转换制度。根据学生在创新创业实践活

动中所取得的成绩，给予不同的学分。创新创业学分可申请转换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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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修课或创新创业教育模块学分，记入学生成绩总表。 

 

第二章  创新创业学分的构成 

第四条  创新创业学分由创新学分和创业学分构成。 

1.创新学分。学生结合自己的特长和爱好，参与科研项目、专利、

在公开出版刊物上发表论文、参加技能竞赛、参加科技学术活动、创

新实验等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活动，可给予创新学分 2—4 学分，记

入学生成绩档案，可折抵公共选修课或创新创业教育模块选修课学分

（总计不超过 4学分）。 

2.创业学分。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创业相关活动，如创办注册公司、

推广科技创新创业项目等，可获得创业学分 2—6 学分。根据创业成

果情况，经认定后可折抵专业实习、实验课程或创新创业就业相关课

程学分（总计不超过 6学分）。 

 

第三章  创新创业学分的认定 

第五条 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标准 

类型 项  目 内  容 学分 学分认定标准说明 

创新 

学分 

科研 

国家级项目 4 

学生参与教师的国家级、省级科研项目或学

生主持的校级科研项目立项并通过验收。 
省级项目 2 

校级项目 1 

专利 专利 2—4 
第一专利人获得 4 学分，第二专利人获得 3

学分，第三专利人（及以下）获得 2 学分。 

论文 

核心期刊 5—3 

被三大检索收录的核心期刊第一作者获得 5

学分，第二作者（及以下）获得 3 学分； 

其他核心期刊第一作者获得 3 学分，第二作

者（及以下）获得 2 学分。 

著作 3 
第一作者获得 3 学分，第二作者（及以下）

获得 2 学分。 

省级及以上期刊或报纸 2 
第一作者获得 2 学分，第二作者（及以下）

获得 1 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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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实验 

在独立设课实验课、 

课内实验、课程设计等 

中完成的创新性实验并

通过专家组审核 

1 
第一完成人获得 1 学分，其他完成人获得 0.5

学分。 

开放性实验 
独立完成实验项目并通

过专家组审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累计 16 学时计 0.5 学分，32 学时计 1 学分，

48 学时及以上最高计 1.5 学分。 

技能竞赛、 

科技学术活动 

校级奖 0.5—1 
一等奖计 1 学分，二等奖（级以下）计 0.5

学分。 

省、部级奖 1—2.5 
一等奖（或特等奖）计 2.5 学分，二等奖计 2

学分，三等奖计 1.5 学分，优秀奖计 1 学分。 

国家级奖 2—4 
一等奖（或特等奖）计 4 学分，二等奖计 3

学分，三等奖计 2.5 学分，优秀奖计 2 学分。 

创新创业项目 

国家级大学生 

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
2—4 

项目负责人获得 4 学分，其他参与完成人获

得 2 学分。 

省级大学生 

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
1—2 

项目负责人获得 2 学分，其他参与完成人获

得 1 学分。 

创业 

学分 
创业活动 ———— 2—6 

根据创业活动的效果及社会影响力由各教学

单位认定。 

第六条  其他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受到国家、省级、学校特别表彰

者，以及经学校认定的其他创新创业活动或项目，也可以获得相应学

分。 

第七条 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，同一项目以获得的最高级别计算学

分，不重复累计；不同项目分别计算学分，但最高不超过 4学分。获

得团体奖项的学生按所获奖项低一级别计算。 

 

第四章  创新创业学分的管理 

第八条 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每年进行 2次，分别在每

年 4 月和 10 月。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昆明学院创新创业学

分认定申请表》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（获奖证书、成果证明等原件或复

印件），经所在院系审查后统一报教务处，教务处审批后计入学生成

绩。 

第九条  学生填写的《昆明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申请表》和相

关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可靠。弄虚作假者，取消所获得的相关学分、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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誉和待遇，以作弊论处；因项目活动组织部门及相关教师管理不严，

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视情节给予处分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《昆

明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指导性意见（2012版）》（昆院教﹝2012﹞

30号）中表 9《综合素质教育实践的内容和学分标准》及《昆明学院

2016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编制指导意见》（昆院教﹝2016﹞12号）中

表 6《创新学分、创业学分认定标准》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昆明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申请表 

      2.昆明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申请汇总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2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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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昆明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申请表 

院系  专业年级 
 

学生姓名 
 

学号 
 

申请学分类型 
□创新学分 

□创业学分 
申请学分 

 

获得学分的项目 
 

申请转换课程 

基本情况 

课程性质 
 

课程名称 
 

课程学分 
 

申请理由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院系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签字(盖章)：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教务处意见 

 

 

 

 

 

签字(盖章)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注：1.本表格一式二份，一份院系存档，一份教务处存档； 

2.课程性质：公共选修课、创新创业教育课程、通识教育实践、专业教育实践等。 

3.获得学分项目：科研、专利、论文、创新实验、技能竞赛、科技学术活动、创新创业

项目、创业活动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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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昆明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申请汇总表 
 

院系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

序号 专业年级 学生姓名 学号 
学分类型及分值 

获得学分的项目 
转换课程情况 

创新学分 创业学分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学分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注：1.本表格一式二份，一份院系存档，一份教务处存档； 

2.课程性质：公共选修课、创新创业教育课程、通识教育实践、专业教育实践等。 

3.获得学分项目：科研、专利、论文、创新实验、技能竞赛、科技学术活动、创新创业项目、创业活动等。 

 


